[bookmark: _GoBack]    學年度第  學期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經濟弱勢學生就學費用申請表
	就讀學校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年級
及科班別
	        年級
        科        班

	學籍及學號
	□具有學籍（請確認，並打V）
學號：                      
	國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請確認並打V）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性別
	

	行動電話
	
	住家電話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姓名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申請之學期，未請領過政府相關就學費用補助或減免(請逐項確認並於□內打V，如)
	□未受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補助   □未請領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學雜費減免
□未請領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   □未請領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
□未請領軍公教遺族學雜費減免   □未請領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雜費減免
□未請領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未請領行政院農委會農漁民子女助學金
□未請領現役軍人子女學雜費減免 □未請領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助學金
□未請領原住民學生助學金住宿伙食費補助 □未請領                         

	申請就學費用補助項目及金額(請確認並於□內打V，如)
	□雜費：           元
□電腦使用費：　   元
□家長會費：　　   元
□蒸飯費：　　　　 元
□交通車費：       元
□制服費：         元
	□重補修費：　　  元
□宿舍費： 　　 　   元
□健康檢查費:　    　元
□書籍費:            元
□課業輔導費:　 　 　元
	□實習實驗費：　　　   元
□團體保險費：　       元
□班級費:　  　     　元
□游泳水電管理費:　  　元
□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元

	
	
	□其他費用—             ：          元 (單位：新臺幣)

	申請就學費用補助總金額
	□ 5,000元(公立學校上限)  □ 2萬元(私立學校上限)  □其他金額：           元
備註：就學費用個別補助項目之金額之合計總金額，
公立學校不得超過5,000元，私立學校不得超過2萬元。       (單位：新臺幣)

	突遭變故或因其他特殊狀況之情形
	相關證明文件、資料
	必備證明文件

	□ 戶內人口死亡、遭受意外傷害或
   罹患重病
	□死亡證明文件或治喪費用單據
□醫療院所診斷書及醫療費用收據
	□全戶戶口名簿影本
□學生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
  影本須蓋註冊章）
□當學期並無同時享有政府其他各類就學所需相關費用補助或減免切結書

	□ 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失
蹤、 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入獄服刑、因案羈押、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
	□輔導就業證明或失業認定證明書
□國防、警政、司法機關證明文件
□                           
	

	□ 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用
	□法院、司法檢警機關證明文件
□                           
	學生家庭狀況說明

	
	
	
□ 前述突遭變故或因其他特殊狀況之情形，確實造成學生家庭經濟困難，致學生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請確認，並於□打V，如)
□ 填寫學生家庭狀況表，併同申請表繳送學校。(必填)

	□ 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
   核准
	□社政機關證明文件
□                           
	

	□ 遭家庭暴力、性侵害或經社政機關
   庇護安置
	□社政機關證明文件
□                           
	

	□ 因天然或人為災害、事故或經濟發
   生變故致生活發生困難
	□直轄市、縣(市)政府證明文件
□                           
	

	□ 其他經本部認定之特殊狀況：
                               
	□                           
□                           
	

	申請人（學生）
簽章
	
	班級導師簽章
	
	業務單位主管
簽章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簽章
	
	業務承辦人簽章
	
	校長簽章
	



學年度第   學期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經濟弱勢學生就學費用申請切結書

經確認             （具領人姓名）本學期並無同時享有政府其他各類就學所需相關費用(包括學費)補助或減免，如有違反者，願無條件將本補助款，繳回教育部，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教育部

具領人姓名（學生簽章）：
具領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立切結書（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簽章）：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連絡電話：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經濟弱勢學生就學費用
學生家庭狀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請說明下列事項，併同申請表繳送學校，以供學校、各該主管機關及國教署進行審核。
	一、說明家庭成員之稱謂、職業(「家庭成員」以設於同一戶籍者為原則)







	二、說明家庭主要經濟來源







	三、說明「突遭變故或因其他特殊狀況」之情形








	四、說明「突遭變故或因其他特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致學生無法順利受學校教育之情形








	導師核章
	
	學校承辦人核章
	



